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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

揭牌成立於 2009年 7月 11日，至今已走過了十五年的發展歷程。中心從成立到現

在，一直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港澳基本法委員會、國務院港澳辦、教育部、香港中

聯辦、澳門中聯辦、全國港澳研究會、中國法學會、廣東省港澳辦、廣東省教育廳

等上級部門和機構的大力支持和指導幫助，得到內地和港澳基本法學界同行的厚愛

關心，得到深圳大學的鼎力支持，現已茁壯成長為國內有一定學術影響力和社會顯

示度的港澳基本法研究基地、諮政服務智庫、資料信息中心、學術交流平台和人才

培養基地，先後兩次獲評為深圳市教育先進單位，先後獲評為中國智庫索引（CTTI）

2018年度高校智庫百強榜 A級和 2022年度高校智庫百強榜 A+級，中心諮政成果入

選了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 2021年中國智庫特色案例【諮政建言】。

十五年篳路藍縷，風雨兼程；十五年砥礪前行，春華秋實。中心同仁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始終站在港澳基本法研究的前沿，辛勤耕耘，奮楫篤行，積跬匯

涓，迄今已公開發表學術論文 300餘篇，出版著作、譯著及主編叢書 20餘部，主持

國家級重大、重點、一般和青年項目及省部級項目 62項，200餘篇決策諮詢報告獲

得有關上級部門採納，在港澳及內地媒體發表時評文章 600多篇。“看似尋常最奇

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值此中心成立十五週年之際，為展現中心同仁的研究成果，

回顧中心走過的學術心路，特組織編輯本論文集，精選對中心的成立發展給予大力

支持和指導幫助的喬曉陽同志、李飛同志各兩篇講話稿以及中心研究人員 25篇代表

作，定名《匯涓江海—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成立十五週年紀念文集》，

付梓出版，以為紀念。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崢嶸十五載，彈指一揮

間。征程正未有窮期，不待揚鞭自奮蹄。我們將以此為起點，再接再厲，守正創

新，為推進“一國兩制”偉大事業而繼續努力。

 鄒平學

 2024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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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

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喬曉陽 *

今天出席會議的同志，有些已經加入到我委組織的基本法研究工作中，有些是

新成員，不太了解情況。我今天想談四個問題，主要是講給新成員聽的。

首先講一下來龍去脈，就是把我們與廣東省港澳辦、深圳大學共建基本法研究

基地，成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的來龍去脈，作一個介紹。可以說建

立港澳基本法研究基地，是貫徹落實中央指示精神，推動基本法研究工作的一項重

大舉措。

大家都知道，從 1999年香港終審法院對居港權案件的判決到 2003年、2004年

的政制檢討，實踐證明香港發生的大事或重大爭議最後都歸結到基本法，加強基本

法研究被迅速提到議事日程。2007年初，我們在廣泛聽取各有關部門和一些專家學

者意見的基礎上，成立了包括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專家學者在內的基本法研究工

作領導小組。

基本法研究工作領導小組自組建以來，積極貫徹中央的指示精神，開展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建立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基本法研究區，通過

研究區召集人傳達分配研究任務。二是舉辦各類基本法研討會，2007年 6月，承辦

了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十週年座談會和研討會。2008年 11月，又在上海舉辦了香

港、澳門基本法研討會。同時，支持各個研究區舉辦各種規模的基本法研討會，帶

* 本講話發表於 2009年 7月 11日。本文原載《喬曉陽論基本法》，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2年版，第 150-161頁。

 喬曉陽，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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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了一批專家學者特別是一批青年學者投入港澳法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研

究。三是根據部分專家學者的要求，與教育部協商，將有關院校承擔的我委基本法

研究課題列為教育部特別委託項目，推動課題研究成果成為高校的一項重要考核指

標，極大地激發了學者們參與港澳基本法研究的熱情。四是分赴各個研究區開展調

研，與有關單位負責人及專家學者座談，探討推動基本法研究的具體措施。此外，

還配合中央對港澳的中心工作，多次組織專家學者撰寫基本法文章，引導香港、澳

門的社會輿論。經過兩年的工作，目前，已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一支由 60餘位專家

學者為骨幹的基本法研究隊伍，初步形成了職能部門和學術界相互配合，加強港澳

基本法研究的良好局面。

隨着基本法研究工作的深入展開，我們也在積極尋找推動基本法研究工作再上

一個台階的新路子。去年 5月，李飛同志帶隊赴廣州主持召開廣東部分專家學者座

談會，廣泛聽取各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就進一步落實中央指示精神，深入開展基本

法研究的意見和建議。當時，就有專家學者提出了由我委依託高等院校建立基本法

研究基地的設想。我委辦公室、研究室的同志又相繼走訪了教育部、廣東省港澳辦

等相關部門，並多次與深圳大學協商建立基本法研究基地的可行性。經過大家的共

同努力，最終形成了依託深圳大學建立港澳基本法研究基地的初步方案，並報經全

國人大常委會領導和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同意。今天，由我委主管、廣東

省港澳辦協管、深圳大學具體承辦的港澳基本法研究深圳基地，對外稱“深圳大學

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正式掛牌投入運作。

為什麼依託深圳大學開展基本法研究基地試點工作？選擇深圳大學建立基地，

第一，主要考慮到它具備建立基本法研究基地比較成熟的條件。一是深圳大學在

廣東地區具有較強的綜合實力。深圳大學始建於改革開放初期的 1983 年，經過

二十五六年發展，已頗具規模，學科門類齊全，老師隊伍強大，在人文社會科學方

面具備較為雄厚的綜合實力。二是有地緣優勢。深圳大學毗鄰香港、澳門特區，人

員往來、學術交流與合作都有着比其他高校更加便利的條件。三是對香港、澳門法

律具有較深的研究傳統。深圳大學法學院創始於 80年代初，很早就開始進行香港、

澳門法律問題的研究，多年來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港澳基本法是深圳大學

重點扶持的特色學科，並列入碩士生培養方案。四是有實際要求，省市和學校高度

重視，有較強的政策支持。粵港澳合作日益緊密，有深港合作、深澳合作，還有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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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合作、9+2、CEPA等，這裏面都涉及基本法的問題。深圳大學是深圳市屬高

校。近年來，深圳與港澳兩地在經濟、科技領域的合作取得很大進展，但在人文社

科領域的合作還遠不足夠。在深圳大學設立基本法研究基地，開展與港澳學術界的

法律交流，有利於進一步促進三地合作。深圳大學黨政領導及各有關部門對基地建

設高度重視，大力支持，要錢給錢，要人給人。深圳市有關主管部門也明確表示給

予政策扶持。此外，廣東省有關領導相繼作出批示，同意對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基

地“給予大力支持”。這是選擇深圳大學的一些主要考慮。

第二，我們希望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在推動港澳基本法研究方面發揮

什麼作用。初步考慮這麼幾點。

一、搭建內地與港澳法律界開展交流的一個新的重要平台。整合社會力量開展

基本法研究工作，不能只是內地的專家學者參與，必須促進內地與港澳兩地專家學

者，特別是法律界的專家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把他們請進來，這樣才能提高基本

法研究工作的影響和水平。這就需要一個平台。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作

為一個學術機構，就可以搭建這樣一個平台。中心可以通過每年舉辦三地學者都參

加的基本法研討會，開展內地學者與港澳學者之間的互相訪學，組織三地法律學生

之間的聯誼活動等多種形式，實現內地與港澳法律界之間更深層次、更廣範圍的學

術交流。

二、建成內地較大規模的港澳基本法研究資料庫，為基本法研究提供便利條

件。一直以來，內地學者開展基本法研究，普遍感到第一手資料匱乏，以致研究的

力度、深度以及成果的針對性大受影響。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的建設，包

括圖書資料室的建設。深圳大學現在已經提供了校圖書館一間 200平方米的圖書室

作為基本法資料室，並每年撥款。我們考慮，將來建成一個較大規模的港澳基本法

研究資料庫，囊括種類齊全的法律法規文件、專業書刊資料，特別是港澳地區出版

的圖書、外文圖書資料以及重要文獻資料，對內地包括港澳所有研究基本法問題或

者港澳問題的專家學者都開放，方便他們查閱資料，了解一手信息，為更深入地開

展港澳基本法研究提供權威的信息支持。

三、實現基本法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的有機結合。目前，深圳大學已經有一

批中青年老師參與我委的基本法研究課題。中心成立以後，我委會繼續給中心下達

基本法研究課題，廣東省港澳辦也會給中心下達有關的研究任務，中心自身也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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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力量開展基本法研究，這樣，就可以吸收深圳、廣東地區，乃至全國範圍內更多

的中青年老師及研究生參與基本法研究。據了解，深圳大學會繼續支持中心設立基

本法研究生招生方向，獨立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同時，中心還可以把有關研究

成果向教學層面轉化，在學校和法學院開設基本法的各類課程和講座，面向深圳社

會各界提供以宣傳、推廣基本法為主要內容的短期培訓。這些舉措，從長遠來看，

都有助於培養基本法領域更多的中青年法律人才，使港澳基本法研究工作後有來人。

四、對其他研究區開展基本法研究工作起到示範作用。依託深圳大學開展基本

法研究基地試點工作，主要目的是整合廣東地區現有的研究力量，發揮廣東的地域

優勢，推動港澳基本法的研究。現有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研究區基本工

作格局仍然不變。等試點工作取得一定經驗，深圳大學形成了一整套基本法研究基

地的管理制度，在資金、人力、物力等資源投入上及研究成果上形成一個鮮明的樣

板後，我們再研究在其他三個研究區建立港澳基本法研究基地的可行性。

第三，關於開展基本法研究的指導思想和要求。

基本法研究工作必須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這就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和中央對港澳的基本方針政策為準則，從維護國家

體制出發，結合港澳的實際情況，全面闡釋基本法有關法理和正確含義。根據上述

指導思想，遵照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結合我們近些年的實踐和思考，建議

在開展基本法研究過程中注意把握以下幾點要求。我在 2007年基本法研究工作領導

小組成立的第一次會上也是講這幾點，今天是重申性的。

一、開展基本法的研究工作一定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進行基本法研究過

程中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就是要維護“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維護國家體制，

維護特區政權掌握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人士手中的立場，維護中央對港澳問題的

重要決策。香港回歸後發生的涉及基本法的重大爭議，背後都是關係到特區管治權

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特區實施管治，但港澳內外的敵對勢力

總是千方百計地要限制這種管治權，甚至企圖直接把管治權奪過去。比如，我們說

管治香港主要靠兩條，一靠行政長官，二靠基本法的解釋權，他們恰恰就在這兩條

上做文章。例如，在基本法解釋問題上，他們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限制在最

小範圍內，158條有四款，他們只講後三款，說是只有當終審法院提請解釋時人大

才能解釋，而且只能解釋中央管理的條款，其他都授權香港法院解釋了，我們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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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第一次“釋法”明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全面和最終的解釋權；又

例如，特區政制發展問題，他們提出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權在特區，沒有中央什麼

事，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接受立即“雙普選”，圖謀使西方勢力支持的反對中央政府

的人奪得特區管治權，成為行政長官，在這種情況下，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第二次“釋法”，明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

需要修改，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把政制發展問題的主導權牢牢掌握在中央手

中，確保香港管治權不落入反對派手中。

講港澳問題政治性、政策性很強，十分敏感，主要是針對這種爭奪特區管治權

的鬥爭來講的。為了使大家對港澳社會發生的許多問題有更深刻的了解，今後會舉

辦一些座談會，集中向大家介紹這方面的情況，還會與大家建立日常的工作聯繫，

大家在研究過程中有什麼疑問的地方，有什麼需要進一步了解的情況，我們都會盡

力提供協助。

二、開展基本法的研究工作一定要牢牢把握基本法的精神實質。把握好基本法

的實質，是關係到基本法研究方向的重大問題。1982年 9月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撒切

爾夫人時開宗明義指出，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裏主要有三個問

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1997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

榮。“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根據這個偉大構想制定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實行的方針

政策，就是對“1997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這個問題的回答。香港和

澳門兩部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確立了按照“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對香港、澳門實施管治的法律框架，進一步回答了怎樣落實“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怎麼對香港和澳門實施管理的問題。這裏既有中央的管理，負起憲制責

任，也有特區自治範圍內的管理。因此，基本法的實施過程，既是中央政府對港澳

兩個特區實施管理，也是行政長官為首長的特區自我管理的過程。基本法的實質就

是以法律形式來實現這種管理。因此，中央領導同志一再強調港澳事務要嚴格按照

基本法的規定辦事，“依法治港”、“依法治澳”。香港和澳門的各種政治力量也極力

爭奪基本法話語權，試圖按照他們的意圖來主導基本法實施。我們開展基本法的研

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握基本法實施的主導權、話語權，這是研究工作的大方向。

三、開展基本法的研究工作一定要掌握港澳社會的實際情況。基本法是規定特

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的法律文件，基本法的每一項規定都有其歷史沿革，都有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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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定當時的現實依據，凡是在實施過程中提出的新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香港和澳門社會的發展和變化。因此，在開展基本法研究過程中，要做到結合港澳

的實際情況，有創新思維。首先，要在深入地了解港澳社會各方面情況的基礎上很

好地把握所要研究的問題的歷史沿革、發展變化過程，抓住問題根源和實質。在

基本法規定的軌道上以新的思維方式來尋找解決辦法。其次，要學會換位思考的方

法，要努力地了解港澳人士對有關問題的想法，而不只是僅從內地的辦事傳統和思

維習慣去考慮問題。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而不是由法院釋法、解釋法律和修改

法律的概念、法律解釋的方法等，普通法是如何認知這些問題的。第三，要勇於探

索解決問題的新思路、新辦法。只有這樣，形成的研究意見和提出的建議才能夠為

港澳社會所認同和接受。

四、開展基本法的研究工作一定要立足於爭取人心。港澳工作的一個基本立足

點是爭取人心，開展基本法研究工作也要立足於爭取人心。我們開展基本法的研究

工作，是要為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服務的，是要面對

香港和澳門公眾的，這就要求我們提出的研究意見和建議不僅能夠講出一套道理，

而且還能夠讓人信服，真正做到以理服人。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樹立嚴謹的學術

作風，所引用的資料都有來源，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有根據，所提出的每一種觀點都

經過仔細的論證。在進行基本法研究過程中，一定會對港澳社會的一些觀點有所批

評，這種批評更需要建立在理性和充分講道理的基礎之上。對基本法的解釋工作，

胡錦濤同志特別指出，“道理要講透徹，程序要走充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從爭取

人心的角度講的。由於歷史原因，港澳社會的價值觀念、法律制度、法治傳統甚至

語言習慣都與內地存在着差異，要向廣大港澳居民講清楚基本法規定的含義及其道

理，還需要用他們所能理解的方式和語言。這對於我們內地法律工作者來說也是一

項挑戰。

五、開展基本法的研究工作一定要結合學習和研究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

法，規定了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基本制度，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規定了在特別

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基本法的許多規定，只有放在憲法規定的國家體制下才能得出

正確的理解。我國憲法規定的國家體制從根本上決定了特區的法律地位是直轄於中

央政府的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來源於全國人大的授

權；特區實行的制度必須由全國人大以法律加以規定；特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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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基本法為依據；一些全國性法律必須在特區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對這些

全國性法律作出增減；特區的立法必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如違反基本法的規

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將該法發回，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

官員必須由中央政府任命；行政長官必須對中央政府負責；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

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大；等等。這些都說明了基本法的規定

與憲法規定的國家體制的密切關係。我們從事基本法的研究工作，一定要從憲法規

定的國家體制出發、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學理論出發，才能正確地闡述基本

法的含義，才能真正地把基本法的法理講深、講透。把基本法的規定放在憲法規定

的國家體制下來理解，在基本法實施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說，憲

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最後，我們建議需要研究的重要課題。

從更好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目的出發，基本法的研究工作應當

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對基本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研究，提出解決方法和

建議（應用研究）；二是對基本法理論進行研究，也就是對基本法的規定進行理論說

明（基礎研究）。現在遇到的基本法實施過程中的重大法律問題，主要是第一方面的

問題，應用研究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同時也要研究，在基本法實施過程

中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這些問題之間有什麼共同的地方，怎麼從更高的層面來

認識並解決這些問題，這就把基本法研究上升到更高理論層面，所以基礎研究同樣

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意義。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是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中心作為

一個學術機構，重點還應當是基礎研究。

根據基本法的實施情況，我們兩個基本法委員會近期討論提出了以下一些問題

需要重點研究：

第一，關於憲法適用於特別行政區的問題。

第二，關於單一制原則與特別行政區制度的關係問題。

第三，關於授權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授權理論問題。

第四，關於國家政體與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關係問題。

第五，關於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的特點及其運作要求問題。

第六，關於立法會的權力範圍問題。

第七，關於法院的違憲審查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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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

第九，關於特別行政區保護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理論問題。

第十，關於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特別行政區的規定繼續有效問題。

第十一，關於特別行政區經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制度的繼承與發展問題。

第十二，關於特別行政區參與國際組織和參加國際公約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第十三，關於基本法的解釋制度問題。

以上十三個問題對港澳都適用，同時根據澳門特點，還提出兩個問題，一是關

於澳門特區政府公務員制度問題，二是關於過渡期三大問題（即公務員本地化、法

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對基本法實施的影響問題。加在一起一共十五個問題，

今天提出來可以作為中心今後研究的一個指引。

除了以上十五個問題外，還有兩個特別重大的問題，今天也一併提出來，一是

“一國兩制”能不能作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國家的根本政治

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

年後更沒有必要變，為什麼不提它是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個問題我已出給上海

社科院，請他們研究。建議深圳中心也研究研究。二是有沒有可能形成一套內地、

香港、澳門三地都認同的基本法法律理論？這是我去年 11月份在上海的基本法研討

會上首次提出的問題。今年 3月“兩會”期間，就此問題徵求了港澳地區全國人大

代表、政協委員中法律界人士的意見，3月 23日，在基本法研究工作領導小組開會

時，又向小組成員推介了這一設想，5月份在汕頭召開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澳門基

本法委員會會議上，內地、香港、澳門三地的委員又專門討論了這一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主要是這幾年在研究和實踐基本法過程中，我們對內地

專家學者有關基本法的觀點，對香港和澳門法律界、司法界和專家學者有關基本法

的觀點有了更多的了解，深深感到兩部基本法的特殊性不僅體現在它們的內容上，

即規定了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而且更重要地體現在它們的實施環境上，即兩部

基本法不僅要在內地的法律制度下實施，還要分別在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澳門的大

陸法制度下實施，這還不包括三地不同的政治社會制度、不同的意識形態等。這是

基本法實施的一個最顯著特點，也是對基本法條文經常出現許多不同理解，而且很

難取得一致看法的癥結之一。總的來說，無論是內地、香港，還是澳門，大家都贊

同基本法，擁護基本法，但對基本法各項規定的含義，尤其是背後的道理，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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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還是各說各話。過去若干年在香港基本法實施中發生的重大爭議，如居港權

問題、政制發展問題、“二五”之爭等，在澳門基本法實施過程中發生的有關行政

法規問題的爭議，還有 2007年 6月 6日吳邦國委員長發表重要講話後，香港社會有

些人對“授權”問題的挑戰，2008年習近平副主席在香港發表有關行政、立法和司

法應當互相支持、相互配合的講話後，香港社會也有人提出挑戰，都反映了這樣的

問題。

由於兩個基本法既要在內地法律制度下實施，又要分別在香港和澳門法律制度

下實施，在實施的初期，出現同一條文含義上內地有內地的解讀，香港有香港的解

讀，澳門有澳門的解讀，還算是正常的。從長遠來說，雖然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但

總是如此，長此以往，基本法的權威、基本法的穩定就成了問題。我相信大家都能

同意，為了維護基本法的權威，為了維護基本法的穩定，同時也為了更準確地實施

基本法，更好地宣傳和推介基本法，我們應該採取一些措施儘量使基本法的各項規

定在三地有共同的理解，至少在出現爭論時，有一個比較好的基礎促使大家取得一

致意見。這個措施除了三地之間要加強溝通、交流外，有無可能推動形成一套三地

都認同的基本法法律理論。以這套理論來指導基本法實踐，大家在理解和貫徹執行

基本法過程中就有了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方法，就可以把爭議降到最低限度。實際

上，無論在內地、香港還是澳門，對當地的法律條文為什麼大家比較容易取得一致

理解，關鍵的一點在於對法律條文進行解讀時，大家都遵循同樣的理論、同樣的

規則。

我認為現在有條件來推動做這件事。一是我前面講過的大家都贊同基本法，擁

護基本法，都不希望由於基本法實施過程中經常出現爭議，從而影響到港澳社會的

穩定；二是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分別實施十二年和十年的時間，已經積累了較

為豐富的經驗，使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容易出現爭議的問題所在，可以比較清

楚地看出為確保基本法正確貫徹實施，我們應當遵循什麼原則來理解基本法，遵循

什麼原則來解決有關基本法的爭議。

要推動形成一套三地都認同的基本法的法律理論，我看全部採用內地的法律觀

念不行，全部採用香港、澳門的法律觀點也不行，需要在三地法律制度的基礎上，

多傾聽各方的意見和建議，展開深入的研究討論，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逐步達成共

識。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一國兩制”就是要做到各方面都能接受。根據小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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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基本法起草過程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設計遵循了兩條原則，一是要符合憲

法規定的國家體制，二是要符合中央對香港和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在此前提下，

儘可能吸納香港和澳門各界人士的意見。這種取得最大公約數的指導思想，對於研

究基本法，推動形成一套基本法的法律理論，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作為開展內地與港澳三地的基本法研究平台，

是否可以通過三地法律界之間的全面交流，有意識地向這個方向引導，為最終形成

內地、香港、澳門三地都接受的基本法的法律理論奠定基礎。這當然是個長遠目

標，但是現在就要開始把基本法研究工作朝着這個目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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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揭牌儀式上的

講話

李飛 *

江書記、章校長、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

非常榮幸受到深圳市有關領導和深圳大學的邀請，參加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

究中心的揭牌儀式，看到這麼多專家學者相聚於此，我感到非常高興，看到這麼多

青年才俊、法律學子，有志於從事基本法的研究工作，我感到無比欣慰。在這裏，

我受喬曉陽主任的委託，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港澳基本法委員會，向深圳大學港澳

基本法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熱烈的祝賀，並向在座的各方面領導、各位專家學者和

同學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今年是香港基本法實施十二週年，是澳門基本法實施十週年，值此之際，深圳

大學成立了專門從事港澳基本法研究的學術機構，這的確是為基本法的研究事業做

了一件實實在在的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我認為是不是可以說體現在這樣五個方

面：一是生逢其時。香港和澳門均已回歸多年，兩部基本法在實施過程中都積累了

不少經驗，這需要及時加以歸納和總結；同時，粵港澳三地的合作發展也已經達到

了一個新的階段，這需要我們在新的時代主題下，對基本法開展更為深入的研究，

確保基本法的正確實施，維護兩個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更好地推動珠三角地區經

濟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和諧。從這個意義上講，研究中心可謂是正逢其時，大

* 本講話發表於 2009年 7月 11日。

 李飛，時任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澳門基

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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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為。二是以點帶面。研究中心的成立，是組織社會力量開展基本法研究的機制

創新，它的良好運作，將會成為一個鮮活的樣板，形成很強的示範效應，從而帶動

各方面投入更大的力量來從事港澳基本法的研究工作，不斷推動港澳基本法的研究

向更廣、更深層次發展。三是加強交流。深圳大學搭建港澳基本法研究這樣一個平

台，可以為內地、香港和澳門三地有志於從事基本法研究的學者提供一個相互學習

交流的場所，並通過這種多層次、全方位的學術交流，促進三地基本法研究水平的

整體提升，為創建一套三地都能認同的基本法理論貢獻力量。四是培育新人。研究

中心通過學術研究成果與教學之間的相互轉化，有助於實現基本法教學、科研和人

才培養的有機結合，必能吸引和帶動一大批青年學子投身到港澳基本法的研究工作

中來，從而使港澳基本法研究事業薪火相傳，後繼有人。五是開拓創新。研究中心

的成立，可以通過各種靈活多樣的方式，為基本法在社會上的宣傳與推廣創造一條

新的途徑，使基本法所體現的精神實質和法治觀念在內地和港澳地區更加深入人心。

由於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港澳基本法委員會的有關工作，我深切地感到深化基

本法研究工作，對於不斷推進“一國兩制”偉大實踐，保持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

具有重大意義。吳邦國委員長在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十週年座談會上曾經提出，“我

們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深入實施基本法的同時，需要本著實事求是、與

時俱進的精神，進一步加強對基本法的研究，認真總結幾次釋法的經驗，及時解決

基本法實施中遇到的問題，不斷豐富基本法的實踐，把基本法貫徹好實施好。”吳

邦國委員長的這段講話，高屋建瓴，深入淺出，深刻闡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的基本原理，即基本法的實踐，深化了基本法理論的研究水平，而基本法的研究，

又能為基本法的正確實施提供理論上的指導。這一精闢論述，解釋了我們為什麼要

開展基本法研究和如何開展基本法研究，闡述了我們從事基本法研究工作的重要意

義，對我們開展基本法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深圳大學是設立在我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知名高校學府，具備很強的綜合實

力。一直以來，在教育部、廣東省和深圳市的大力支持下，依託得天獨厚的地緣、

人緣優勢，長期致力於粵港澳三地高校教育事業的交流活動，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此次，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的成立，使得深圳大學在人文科學領域又邁上

了一個新的台階，也為內地和港澳地區的基本法研究事業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們相

信，在中央和廣東省、深圳市各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在學界各位同仁的共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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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下，在社會各界人士的關心和幫助下，通過校領導強有力的領導和組織，深圳大

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必將碩果累累，成績斐然，我們的基本法研究事業一定會不

斷前進，為“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作出應有的貢獻。

最後，請允許我再次對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熱烈的祝賀，

對各位嘉賓到會以及你們長期以來對基本法研究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